
专利申请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职能部门：科学技术处       办公地点：主楼 209 室       咨询电话：66969 

准备材料 
发明人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专利申请要求填写相关表格。

（专利申请表格在科学技术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） 

提交申请 
发明人向所在单位提出专利申请，并将所要申请专利的相关信

息录入学校科研管理系统。 

学术审查 由发明人所在单位审查专利申请材料，并在山东石油化工学院

职务专利申请书（科学技术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）签字盖章。 

材料审查 

发明人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后，发明人将专利申请书送到科学技

术处备案。通过专利代理机构申请的，除提供上述材料外，还

应分别提交《专利代理委托书》及《专利代理合同》各 1 份，

一并送至科学技术处审查。 

快速预审及

材料提交 

符合东营市专利快速预审领域，可以申请专利快速预审，提供

CPC 格式的专利申请文件及承诺书。通过快速预审后由代理机

构提交材料至国家知识产权局；未通过预审的专利由代理机构

提交材料至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普通申请。 

专利受理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提交的专利电子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初审合

格的受理专利申请，发明人依据通知要求缴纳相关费用。初审

不合格的，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具体要求提交补正书、意见

陈述书等材料。 

发明专利发明人提交实质审查请求并缴纳相关费用 

专利授权 

专利存档 
每年 12 月份，由发明人所在单位统一将授权发明专利证书原件

（扫描件）报送到科学技术处登记备案后存学校档案馆；同时

上传专利授权证书扫描件至学校科研管理系统。 

专利维护 发明人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要求按时缴纳专利维护年费。 


